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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进一步支持科技成果在深圳转化和产业化，培育一批专业性强、特色明显的技术转移机构，加快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建设，我局于2023年3月修订了《深圳市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目资助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《管理办法》修订以来，有效活跃了我市技术市场，促进了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机构建设和服务能力提升，推动了技术合同成交额持续增长。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最新战略部署，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，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、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并积极回应创新主体在高效获取技术、降低转化风险、提升对接效率等方面的迫切需求，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，在《管理办法》的基础上，我局起草了形成《深圳市技术转移计划资助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转移项目办法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技术转移项目办法》共分总则、技术合同资助、技术转移机构资助、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资助、申请与审核、监督管理、附则等七个章节，三十六条。
（一）总则：明确《技术转移项目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、概念定义、适用范围、资助类别与对象，以及管理单位及其职责。
（二）技术合同资助：规定技术合同资助的申请条件及资助标准。
（三）技术转移机构资助：明确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资助、技术转移特色基地资助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资助、新认定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资助的申请条件和资助标准。
（四）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资助：明确其申请条件、支持的成果转化类型及资助标准。
（五）申请与审核：明确包括指南发布、资助申请、核查、立项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。
（六）监督管理：规定技术转移计划资助项目的监督管理方式，以事后补助方式资助，无需签订合同和验收；明确信息报送、资金追回、弄虚作假处理等内容。
（七）附则：说明技术转移、成果转化、技术转移机构、技术经理人的定义、未尽事项的执行依据、《技术转移项目办法》的有效期及《管理办法》的废止。
三、政策亮点
为进一步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分类指导，培育一批专性强、特色明显的技术转移机构，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，加快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建设，《技术转移项目办法》对资助内容、申请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优化。
一是新增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相关条款。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是“深圳科创青藤成果转化服务体系”的核心要素，该体系立足全市科创资源统筹配置，以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培育认定为枢纽，重点构建“新质人才库、种子项目库、资本对接库”三大核心支撑底座，打造覆盖全市的有组织成果转化生态体系。“种子项目库”将汇聚深圳本地、国内及国际优质项目源，通过对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进行资助，将激发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的核心经理人的作用，有效促进“种子项目库”项目在深圳转化落地，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。
《技术转移项目办法》新增了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资助类别，明确了技术经理人的定义、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资助的认定条件、支持的成果转化类型、资助比例及最高资助金额等。
二是优化技术转移机构资助。降低技术转移特色基地申请条件，鼓励技术转移机构申请技术转移特色基地培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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